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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 

 

中天运[2017]审字第 90770 号附 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7 年 5 月 31 日，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铁塔公司或公

司）收到贵所《关于对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

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228 号），本所作为东方铁塔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

机构，按照要求，现就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内容回复如下： 

一、问题 3：你公司 2016 年非经常性损益合计为 120.14 万元，去年同期金额

为 175.26 万元。请说明以下事项： 

（1）2016 年度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为-127.54 万元，较上年同期-12.36 万元有

较大增幅。请说明你公司 2016 年非流动资产处损益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2）2016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仅 54.12 万元，较上年同期 234.04 万

元有较大降幅。请结合你公司 2016 年度政府补助的实际情况（包括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说明你公司 2016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3）2016 年度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收入和支出为 159.19 万元，较上年

同期 53.31 万元大幅增加。请说明其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4）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2016年度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净损失为127.54万元，较上年同期12.36万元

增加115.19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四川汇元达公司报

废固定资产产生损失131.51万元所致。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四川汇元达公

司财务报表自2016年10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四川汇元达公司下属子公司

老挝开元公司主要业务为钾肥开采、加工、销售，其使用的机器设备价值较大、易

受腐蚀，老挝开元公司对损坏、不能修复的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2016年度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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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228.34万元，其中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期间发生131.51万元。

公司2016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大幅增加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非流动资产处损益实施了适当的审计程序，包括结合固

定资产监盘、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审计，检查计入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和有关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检查固定资产报废批准程序，抽查相关原始凭证等。我

们认为公司2016年度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有较大增幅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相

关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2、公司 2016 年和上年同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如下： 

序号 补助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备注 

1 见习补贴资金 8,700.00 27,375.00 与收益相关 

2 名牌产品奖励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3 稳定岗位补贴 263,385.25   与收益相关 

4 纳税大户奖励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5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奖励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6 项目扶持资金   1,413,000.00 与收益相关 

7 优秀企业表彰奖励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8 企业技术中心奖励   250,000.00 与收益相关 

9 土地补偿金 50,000.00   与收益相关 

10 焊工补助 19,200.00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541,285.25 2,340,375.00   

备注：（1）见习补贴资金系胶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入公司的接纳高

校毕业生见习的补贴款。（2）名牌产品奖励资金是胶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拨入公

司的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的奖励资金。（3）稳定岗位补贴是苏州市相城区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拨入苏州东方公司的稳岗补贴资金。（4）纳税大户奖励是苏州

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办事处拨入苏州东方公司的纳税贡献奖励资金。（5）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奖励系胶州市科学技术局拨入公司的青岛市铁塔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奖励资金。（6）项目扶持资金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财政局拨入内

蒙同盛公司的风电项目建设扶持资金。（7）优秀企业表彰奖励是苏州市相城区元

和街道办事处拨入苏州东方公司的优秀工业企业奖励资金。（8）企业技术中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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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系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办事处拨入苏州东方公司的苏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奖励资金。（9）土地补偿金是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财政所拨入公司的土地补偿

金。（10）焊工补助是胶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入公司的焊工补助款项。 

公司2016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54.12万元，较上年同期234.04万元减少

179.92万元，大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的扶持资金较上年减少。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并非经常性的收益，偶发性较强，公司2016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大幅减少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各项批准文件、银行进账单等资料

进行了检查，复核了政府补助的性质、账务处理、金额、入账时间。我们认为东方

铁塔公司2016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大幅减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账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3、2016年度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收入和支出为159.19万元，上年同期为

53.31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外收入 2,063,447.10 1,165,159.74 

其中：赔偿及罚款收入 1,991,433.78 1,033,034.87 

其    他 72,013.32 132,124.87 

减：营业外支出 471,500.13 632,084.35 

其中：赔偿及罚款支出 220,000.00 286,161.25 

捐赠支出 221,000.00 219,000.00 

其    他 30,500.13 126,923.10 

合    计 1,591,946.97 533,075.39 

2016年度较上年同期增加105.88万元，主要系收取的赔偿款增加，2016年度苏

州东方公司根据协议收取油漆质量赔偿款118.79万元。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公司的营业外收入和支出进行了检查，包括检查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明细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与范围，检查相关协议、收据等原始凭证

是否齐全，检查会计凭证金额及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实施截止性测试等。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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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6年度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增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账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胶州湾产业基地能源钢结构

项目、输变电角钢塔与单管杆扩产项目、钢管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均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而上述募投项目 2016 年实现的效益分别为 32,259.08 万元、36,803.48

万元和 11,019.87 万元，均未达到预计收益。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 

（1）请结合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详细分析未能达到预计收益的具体原因，

以及上述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请你公司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募投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相关情况 

（1）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胶州湾产业基地能源钢结构项目、输变电角钢塔与单管

杆扩产项目、钢管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目前三个项目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胶州湾产业基地能源钢结构项目设计各类钢结构产品年产能达15万吨/年，正常

产能为80%，即12万吨/年，年均营业收入约8.06亿元。公司2016年度钢结构生产销

售量为8.89万吨，实现营业收入32,259. 08万元。 

输变电角钢塔与单管杆扩产项目完成后设计产能为 20万吨/年，正常产能为设

计产能的 80%，即16万吨/年，年均营业收入约5.58亿元。公司2016年度角钢塔及单

管杆生产销售量为12.8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36,803.48万元。  

钢管塔生产技术改造项目为增加生产线一条，提高3万吨的钢管塔制造能力，

提高后公司钢管塔的产能达到5万吨，年均营业收入约2.28亿元。公司2016年钢管塔

生产销售量为2.89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1,019.87万元。 

（2）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分析 

胶州湾产业基地能源钢结构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原因为受市场环境影响，

该项目尚未发挥最大产能。公司目前面临的市场经营环境与2011年上市初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公司主营电厂类钢结构市场80%的业务订单来源于火电市场，随着2014

年7月1日国内史上最严格的火电排放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执行，

火电环保已经成为了国家重拳整治空气污染的重中之重，发改委也严格控制新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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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的数量及环保要求。2014－2017年，新建火电厂项目数量不断下降，这也导致

电厂钢结构的市场需求下降，竞争加剧。而核电领域由于受到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

站地震泄漏的影响，从2012年国内的核电在建项目基本停滞，报批项目也停止。政

府机构大幅提升了核电安全审核标准，到2015年才开始有红沿河核电的获批，未来

两年中国核电将会进入新一轮密集批复阶段。从核电厂常规岛钢结构项目来看，未

来两年会有一定的复苏。综所上述，公司这几年在整个电厂类钢结构项目数量和收

入上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未来仍要视市场的发展而定。  

输变电角钢塔与单管杆扩产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原因为本项目扩产部分

2015年底刚刚完工，2016年度尚处于试投产阶段，尚未发挥最大产能，其效益尚未

体现。 

钢管塔生产技术改造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原因为受市场环境影响，该项

目尚未发挥最大产能。 

在输变电市场领域，公司仍保持着较强的的竞争力，近三年在国家电网的招标

中标量仍保持在前十的地位，由于特高压市场的需求变化，使得近三年公司在国网

的铁塔中标项目收入也是随着项目推进的缓急变化而产生较大的波动。而随着国家

政策“一带一路”的大力推进，给电网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一是电力能源基础设施

的建设需求不断增加，当前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用电水平不高，电力能源基础设施

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制约因素。二是电力行业新能源发展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机遇。公司这两年在中东区域和老挝中标的电网铁塔项目就是伴随着一

带一路走出去的。但对于细分产品市场来说，却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由于项目施工

所在地都处于偏远地区，施工条件较为恶劣，从施工和安装角度考虑就需要加快施

工速度降低成本。角钢塔和钢管塔的区别在于：角钢塔单根构件重量低、材料采购

容易、加工周期短、易于运输及施工安装，项目总体投资成本低，但荷载能力、结

构稳定安全性没有钢管塔强。因此不同的输变电项目采取的塔形结构形式也会有不

同。近年来由于海外项目占比不断提高且项目施工要求进度快，角钢塔的需求量继

续增大（包括原来80万伏直流及100万伏交流特高压项目都陆续采取了特大角钢塔

的结构形式），而钢管塔的项目需求量则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需求量远落后于角钢

塔，但整体输变电铁塔的市场还是保持着较好的增长态势。 

 （3）募投项目可行性变化分析和资产是否存在减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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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达到设计产能，由于市场波动的因素并未完全达到

满负荷产能，但公司产能利用率还是远高于盈亏平衡线的产能利用率，各项目的生

产经营并未发生亏损，因此项目的可行性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

存在减值现象。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公司的募投项目投资情况和收益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关

注了募投项目形成的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募投项目虽未发挥最大产能，但

公司资产状况良好，未出现毁坏、闲置、终止使用等情况，资产的价格未发生大额

下跌，经营所处市场和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效益虽低于预期，但盈利状况良

好，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形成的资产不存在减值现象。 

三、问题 6：报告期内，你公司收购了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汇元达”）100%股权，请说明以下事项： 

（1）请说明四川汇元达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购买日及确定依据。 

（2）根据年度报告，四川汇元达在购买日按公允价值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为 12.68 亿元，较其账面价值 3,316.26 万元增值 3,824.87%。请补充说明四川汇元

达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公允价值确认的依据及合理性；其公允价值较账面价值大幅增

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3）根据年度报告，四川汇元达在购买日按公允价值确认的无形资产为 35.93

亿元，较其账面价值 6,433.42 万元增值 5,585.86%。请补充说明四川汇元达无形资

产的公允价值确认的依据及合理性；其公允价值较账面价值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合理

性。 

（4）根据年度报告，四川汇元达 100%股权的取得成本为 40 亿元，你公司收

购四川汇元达事项在合并报表层面上确认了 7.33 亿元商誉。请补充披露取得成本的

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请补充披露合并过程中确认的商誉相应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商誉的确认要求，是否具备经济实质。 

（5）请以举例的方式，补充说明上述事项确认的商誉，无形资产以及递延所

得税负债在后续年度中的会计计量与核算方式，并说明其合理性及合规性。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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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四川汇元达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购买日为2016年10月31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定购买日的基本原则是控制权转移的时点。同

时满足了以下条件时，一般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形成购买日。有关的条件

包括：（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内部权力机构通过。（2）按照规

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3）

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交接手续。（4）购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

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5）购买方实际上

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对照以上条件要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主要时点如下：

（1）公司2015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15年12月23日召

开的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以及《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与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2016年6月2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向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104号），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核准。（3）四川汇元达公司于8

月11日领取了由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办理完毕四

川汇元达公司之100%股权交割事宜，东方铁塔取得四川汇元达公司之100%股权。

（4）2016年10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向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中通过向新余顺成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15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456,907,317股支付股份对价人民币

3,481,633,755.54元，至此本公司已支付股权收购款的87.04％。（5）2016年10月30

日，四川汇元达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董事进行改选，董

事会成员5名，其中本公司委派的董事3名，公司实际控制四川汇元达的财务和经营

决策。2016年10月30日，公司实现了对四川汇元达公司的控制，并同时满足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的购买日的五个条件，所以公司确定2016年10月31日为四川汇元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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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购买日。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事项的完

成时点与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了对照，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实现了对四川汇

元达的控制，能够控制四川汇元达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承担

相应的风险，因此公司确定10月31日为购买日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 

[公司回复] 

2、四川汇元达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情况 

四川汇元达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价值3,316.2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单位：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149,126.07 142,130.39 6,995.68 2,448.48 

无形资产净值 6,363.42 5,265.03 1,098.39 384.44 

汇兑损益 1,380.97  1,380.97 483.34 

合  计 156,870.46 147,395.42 9,475.04 3,316.26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老挝开元公司固定资产的会

计折旧年限与税法折旧年限不一致导致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主

要是由于老挝开元公司采矿权账面按采矿权按照产量法进行摊销，计税基础为在采

矿权许可年限内摊销导致；汇兑损益为货币性项目的汇兑收益，按会计规定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按老挝税法规定在实际收到时计入当期损益。 

老挝开元公司采矿权于2015年6月30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增值为357,240.86万

元，评估基准日至购买日按采矿量摊销4,335.15万元，该评估增值于2016年10月31

日购买日的金额为352,905.71万元，采矿权评估增值致使采矿权的公允价值较账面

价值多352,905.71万元，老挝开元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为35％，产生递延所得

税负债123,517万元。 

四川汇元达公司在购买日按公允价值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递延所得税

负债+因老挝开元公司采矿权评估值大于计税基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3,316.26

万元+123,517万元=126,833.26万元。由于采矿权的公允价值高于计税基础致使递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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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负债的公允价值较账面价值大幅增加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老挝开元公司账面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了验算和复核，

并对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超过计税基础部分计提递延所得税

负债进行了验算和复核，我们认为，公司对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超过计税基础部分

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是合理的，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回复] 

3、四川汇元达公司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情况 

四川汇元达公司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明细表（单位：万元） 

无形资产名称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增值 增值率 

老挝开元-钾矿盐采矿权 357,533.55 4,627.84 352,905.71 7,625.72% 

老挝开元-石灰石采矿权 110.65 110.65   

老挝开元-土地使用权 1,589.97 1,589.97   

老挝开元-软件 34.96 34.96   

宏峰石灰-土地使用权 70.01 70.01   

合  计 359,339.13 6,433.42 352,905.71 5,485.51% 

根据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5]第1765号），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老挝开元公司钾盐矿采矿权评估增

值。以2015年6月30日汇率折算，老挝开元公司钾盐矿采矿权于评估基准日账面价

值4,387.29万元，评估价值361,628.15万元，评估增值357,240.86万元，评估基准日

钾盐矿采矿权可开采储量为5,829.45万吨，评估基准日至购买日累计开采量为70.74

万吨，评估增值部分于评估基准日至购买日的摊销金额和摊余金额计算如下： 

摊销金额=357,240.86万元÷5,829.45万吨×70.74万吨=4,335.15万元。 

钾矿盐采矿权购买日评估增值摊余金额 =357,240.86万元 -4,335.15万元

=352,905.71万元。 

综上，四川汇元达公司购买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确认的依据较为充分，具有

合理性；其公允价值较账面价值大幅增值主要系老挝开元公司钾矿盐采矿权评估增

值导致。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查阅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针对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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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进行了比较和核对，对购买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我们进行了验算和核对，

我们认为，公司依据评估报告推算出的购买日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是合理的，账务处

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无形资产公允价值较账面价值大幅增值是由于

老挝开元公司钾矿盐采矿权评估增值形成，具有合理性。 

[公司回复] 

4、四川汇元达公司股权取得成本和商誉的形成 

（1）四川汇元达公司股权取得成本的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 

根据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5]第1765号），四川汇元达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于评估基准日

2015年6月30日的评估价值为415,795.73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四川汇元达公司100%

股权作价为400,000.00万元。对价的支付方式包括两部分，一是发行456,907,317股

股份支付对价3,481,633,755.54元，二是支付现金对价518,366,244.46元。四川汇元达

公司股权的取得成本是以评估价值做参考，交易各方共同商定的，交易价格与评估

价值无重大差异，股权成本的确认依据是充分的，交易价格是合理的。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查阅了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资产重组协议以

及资产评估报告等资料，对股权取得成本的形成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公司股权

取得成本是以评估价值做参考交易各方共同商定的，并且交易价格与评估价值无重

大差异，股权成本的确认依据是充分的，交易价格是合理的。 

（2）商誉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 

根据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5]第1765号）的评估结果，四川汇元达公司资产负债持续计算至2016年10月

31日的结果如下： 

项目 
四川汇元达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15,970,286.80 15,970,286.80 

应收票据 20,000,000.00 20,000,000.00 

应收账款 204,505,390.30 204,505,390.30 

预付账款 7,330,062.46 7,330,062.46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JONTEN CPAS  LLP                          

- 11 - 

项目 
四川汇元达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其他应收款 5,576,901.81 5,576,901.81 

存货 65,958,618.98 65,958,618.98 

其他流动资产 330,718.64 330,718.64 

固定资产 1,504,209,532.74 1,504,209,532.74 

工程物资 93,949,571.18 93,949,571.18 

在建工程 197,106,788.84 197,106,788.84 

无形资产 3,593,391,330.50 64,334,222.33 

长期待摊费用 35,714,676.09 35,714,676.0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34,816.79 3,534,816.79 

其他非流动资产 9,760,455.88 9,760,455.88 

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20,000,000.00 

应付账款 318,091,951.90 318,091,951.90 

预收账款 27,510,390.87 27,510,390.87 

应付职工薪酬 6,502,626.73 6,502,626.73 

应付利息 1,257,163.83 1,257,163.83 

应交税费 62,175,701.29 62,175,701.29 

其他应付款 96,431,646.19 96,431,646.1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9,627,659.97 89,627,659.97 

长期借款 599,802,350.02 599,802,350.02 

预计负债 243,190.03 243,190.0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68,332,619.61 33,162,631.75 

净资产 3,267,363,850.57 973,476,730.26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3,267,363,850.57 973,476,730.26 

无形资产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3,529,057,108.17元，系老挝开元公司钾矿盐采

矿权评估增值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1,235,169,987.86元，系

老挝开元公司钾矿盐采矿权公允价值大于计税基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形成。 

公司合并四川汇元达公司商誉金额 =合并成本 -取得净资产公允价值

=4,000,000,000.00-3,267,363,850.57=732,636,149.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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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第十三条规定，“购买方对合并成本

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 应用指南规定 ,“由于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与税

法规定对企业合并的处理不同,可能会造成企业合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

其计税基础的差异。比如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同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费

用 (或收益),通常应调整企业合并中所确认的商誉”。公司根据上述规定确认了商誉，

并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对商誉进行了调整，公司商誉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具备经济实质。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对购买日四川汇元达公司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进行了核对

和验算，对公司商誉的计算过程进行了复核，并查阅了《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和要求，我们认为，公司商誉的计算过程是正确的、合理的，商誉的确认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公司回复] 

5、商誉、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后续年度的会计计量与核算方式 

（1）商誉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商誉采取减值模式后续计量，不允许摊销，公司将

四川汇元达公司及其子公司做为一个资产组（钾肥分部），期末将商誉包含在该资

产组中进行减值测试，若减值，合并报表先冲减商誉，超出部分再计提该资产组内

其他资产减值。 

例如，20××年末，四川汇元达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350,000万元，商誉金额73,263

万元，合计金额为423,263万元，如果经测试的可回收金额高于423,263万元，则商

誉未发生减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如果经测试的可回收金额为350,000至423,623

万元之间（假设为400,000万元），则说明公司商誉存在减值，根据差额对商誉计提

减值准备23,263万元（423,263-400,000）。如果经测试的可回收金额小于350,000万

元（假设为300,000万元），则说明公司除商誉全部减值外，可辨认资产也存在减值

损失。商誉计提减值准备73,263万元，可辨认资产计提减值准备50,000万元

（423,263-73,26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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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形资产 

公司在合并报表中将老挝钾盐矿采矿权的无形资产以公允价值反映，在以后年

度根据每年的产量情况对增值部分进行摊销。老挝开元公司钾盐矿采矿权于评估基

准日评估增值357,240.86万元，评估基准日钾盐矿采矿权可开采储量为5,829.45万吨，

例如20××年老挝开元公司氯化钾产量为50万吨，则该年无形资产增值部分的摊销金

额为： 357,240.86万元÷5,829.45万吨×50万吨=3,064.10万元。随着氯化钾资源的开

采，待资源全部开采完毕时，该项评估增值摊余金额为零。 

（3）递延所得税负债 

购买日，老挝开元公司钾矿盐采矿权账面金额4,627.84万元，根据评估结果持

续计算的公允价值357,533.55万元，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352,905.71万元，公司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及应用指南规定对该项差异确认了递延所

得税负债123,517万元（352,905.71万元×35％）。该项递延所得税负债，是由于老挝

开元公司钾矿盐采矿权公允价值（即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产生，随着氯化钾资源的开采，公允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会逐渐缩小，直至

全部资源开采完成后差异为零。每年应根据采矿权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转回金额，根据上面计算氯化钾采矿权摊销的例子， 20××

年暂时性差异的转回金额为3,064.10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转回金额为1,072.44万元

（3,064.10×35％）。  

会计师意见： 

上述关于商誉、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后续年度的会计计量与核算方式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问题 7：根据年度报告，四川汇元达 2016 年的业绩承诺为 28,000 万元，

实际实现业绩数为 18,718.31 万元，差额 9,281.69 万元，完成率仅为 66.85%。请说

明以下事项： 

（1）请根据实际情况，说明四川汇元达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 

（2）根据年度报告，你公司未就四川汇元达未完成相关业绩承诺事项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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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汇元达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四川汇元达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主要是钾肥销售价格下降。 

近几年，全球钾肥需求总体上稳步增长，2014年全球钾肥消费量达6300万吨，

创下历史新高。基于钾肥消费量的稳步增长及销售联盟的逐步稳定，公司制定业绩

承诺时以2015年市场钾肥销售价格作为预算依据。2016年，全球农产品及经济作物

等价格持续疲弱，压制了钾肥价格。2016年度四川汇元达公司全资子公司老挝开元

公司钾肥销售平均价格为240.61美元/吨，2015年度钾肥销售平均价格为280.51美元/

吨，2016年度销售价格较2015年度下降14.22%。老挝开元矿业有限公司目前氯化钾

产能为年产50万吨/年，2016年虽实现氯化钾销量49.18万吨，由于销售价格下降幅

度较大，营业收入及盈利情况均受到不利影响。 

假设公司2016年度按照2015年度钾肥销售平均价格280.51美元/吨销售钾肥，

2016年度应实现的营业收入为95,737.55万元，增加营业收入13,613.88万元，增加净

利润8,849.02万元。四川汇元达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数将达到27,567.33万元，基本完

成业绩承诺。 

2、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当

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

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总部资产和商誉分摊至某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

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应当包括相关总部资产和商誉的分摊额），应

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

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

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公司期末结合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对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商誉

减值测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减值测试是有效的，未发现商誉存在

减值迹象，故未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公司针对商誉减值测试委托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对公司的商誉减值进行了复核和测试，比较了期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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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的净资产的大小，经测试，我们认为公司商誉不存在特别减值迹象，公司商誉

减值测试的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五、问题 8：根据年度报告，修订后于 2012 年 10 月起实施的老挝新税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老挝国内外的企业法人适用 24%的利润税率。四川汇元达老挝开元公

司账面按35％税率计提利润税并暂按24％税率进行预申报缴纳。请说明以下内容： 

（1）请补充说明老挝开元公司 2012 年至今各时段的适用利润税率及金额。 

（2）请说明老挝开元公司现行的执行税率；请结合实际情况，说明老挝开元

公司账面按 35％税率计提利润税并暂按 24％税率进行预申报缴纳的合理性及合规

性。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老挝开元公司2012年至今各时段应纳税所得额、利润税率等情况 

时间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计提税额 

2012 年度 -3,730,070.99 35%  

2013 年度 -6,103,932.79 35%  

2014 年度 -5,243,643.16 35%  

2015 年度 225,105,299.33 35% 73,509,678.34 

2016 年度 167,412,153.51 35% 58,594,253.73 

合  计 377,439,805.90  132,103,932.07 

2、老挝开元公司执行利润税率情况 

2011年4月，老挝开元公司与老挝计划投资部签署《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甘蒙

省他曲县钾盐矿开采与加工合同》，合同签署时老挝法定的利润税率为35％，因此

开采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公司按照取得利润收入的35％进行上缴利润税”。2012年

10月，老挝政府修订了税法，老挝新税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老挝国内外的企业法人

适用24%的利润税率。老挝开元公司从2012年度开始至今纳税申报时按照24%的利

润税率进行申报，老挝税务部门对于老挝开元公司按24％税率申报利润税并无异议。

由于合同签署约定的利润税率为35%，实际执行24%利润税率尚需获得老挝计划投

资部的批准，公司虽然按照24%税率申报，但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账面按合同约

定利润税率35％计提了利润税。目前，公司正积极协调老挝计划投资部签署补充协

议，将原开采合同约定的利润税率调整为法定税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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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检查了《开采合同》、查阅了新修订的老挝税法、2012年

-2015年的纳税申报文件等资料，并到老挝税务机关进行了访谈，我们认为，在老挝

计划投资部批准执行24%利润税率前，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35%利润税率计提利润

税是谨慎的，同时由于老挝税法的修改，且老挝开元公司2012年-2015年按法定税率

24％申报利润税已得到老挝税务部门认可，我们认为老挝开元公司按照24%利润税

率进行申报是合理的。 

六、问题 11：你公司 2016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

数有较大的变化。请说明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增长的原因，以及其他应收款项目

下的保证金及押金、备用金、代垫款项及其他的明细、形成原因、性质以及你公司

履行的相关程序。请你公司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及变动分析 

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保证金及押金 10,369,079.10 8,944,509.70 1,424,569.40 15.93% 

备用金 7,355,736.51 4,125,398.67 3,230,337.84 78.30% 

代垫款项 1,494,249.17 107,365.58 1,386,883.59 1,291.74% 

往来款及其他 11,981,702.00 7,227,032.52 4,754,669.48 65.79% 

合  计 31,200,766.78 20,404,306.47 10,796,460.31 52.91% 

（1）保证金及押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42.46万元，增长15.93%，主要是

本公司期末支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北京国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等单位投标保证金

增加。 

（2）备用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323.03万元，增长78.30%，主要原因：①

由于本公司业务人员出差周期较长，费用支出较大，公司批准增加业务部门预借差

旅备用金；②本年首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老挝开元公司业务备用金余额49.88万元。 

（3）代垫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38.69万元，增长1,291.74%，主要原

因：本年首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老挝开元公司代客户和供应商垫付运费、电费等

109.94万元。 

（4）往来款及其他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475.47万元，增长65.79%，主要原

因本期支付青岛安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往来款增加294.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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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应收款明细及形成原因等情况 

（1）保证金及押金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9,599,952.09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3,875,168.00 

北京国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2,172,357.00 

国电诚信招标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800,164.50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800,000.00 

北京国电华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600,000.00 

淮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500,000.00 

湖北省广播电视局 履约保证金 197,000.00 

洪泽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股 履约保证金 157,750.00 

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北京招标中心 投标保证金 136,000.00 

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投标保证金 106,500.00 

余额低于 10 万元的单位汇总列示 保证金 255,012.59 

青岛东方铁塔工程有限公司  小计：  526,911.08 

海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投标保证金 406,600.00 

胶州市城市建设资金管理中心 文明施工保证金 105,991.20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胶州市供电公司 押金 14,319.88 

苏州东方铁塔有限公司  小计：  102,900.00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 投标保证金 100,000.00 

金国荣 押金 2,900.00 

泰州永邦重工有限公司  小计：  100,000.00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泰州供电公司 押金 100,000.00 

老挝开元矿业有限公司  小计：  39,315.93 

泰国嘉里港仓库 押金 39,315.93 

合    计：  10,369,079.10 

保证金及押金主要系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以及根据政府部门要求

或按协议支付的保证金和押金形成，其中投标保证金将于投标结束后由投标公司退

还或用于抵付投标费，履约保证金将于本公司合同义务完成时由客户退还，押金将

于本公司与合同对方完成合同约定条款或解除合同时由合同对方退还。 

（2）备用金 

部门名称 借款人数 借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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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借款人数 借款金额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126 5,423,097.30 

其中：北京业务部 45 3,908,247.88 

项目部 53 1,113,842.34 

胶州业务部 7 217,297.33 

钢结构厂 5 97,630.00 

行政办 1 23,058.27 

生产部 9 14,801.49 

设备科 1 14,590.00 

角钢厂 1 12,117.99 

总经办 1 10,000.00 

法律事务处 1 8,212.00 

工艺部 1 3,000.00 

钢管厂 1 300 

青岛东方铁塔工程有限公司 10 607,453.92 

苏州东方铁塔有限公司 51 649,444.39 

泰州永邦重工有限公司 6 29,791.56 

内蒙古同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1 32,908.83 

上海建扬投资有限公司 1 100,000.00 

上海鸣延实业有限公司 1 10,000.00 

老挝开元矿业有限公司 9 498,784.66 

宏峰石灰有限公司 1 4,255.85 

合    计： 206 7,355,736.51 

备用金主要是公司各业务部门为开展经营活动而预借款项形成，本公司备用金

借支需要经业务经办部门、财务部审核，由总经理、董事长批准后方可预借，借支

本着“前账不清、后款不借”的原则进行处理，经办事项完成后必须及时办理报销手

续。 

（3）代垫款项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42,806.31 

职工社保 职工社保 40,969.24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 1,837.07 

青岛东方铁塔工程有限公司  小计：  226,0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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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胶州市财政局 建筑业养老保障金 172,288.30 

职工社保 职工社保 38,881.68 

住房公积金 公积金 14,857.00 

泰州永邦重工有限公司  小计：  20,283.47 

职工社保 职工社保 20,283.47 

内蒙古同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小计：  105,745.00 

舞钢新钢宽厚钢板有限公司 代垫运费 102,402.00 

职工社保 职工社保 3,129.00 

职工伙食费 职工伙食费 214.00 

老挝开元矿业有限公司  小计：  1,099,387.41 

金麦国际有限公司 代垫运费 933,865.88 

广聚农业种植公司 代付电费 121,556.22 

零星供应商 代付电费 36,118.39 

黄董山罗有限责任公司 代付手续费 7,846.93 

合    计：  1,494,249.17 

代垫款项主要是代员工垫付社保费、住房公积金以及为个别供应商和客户代垫

运费、电费等形成，这些垫付费用将在发放工资以及与供应商和客户结算时收回。 

（4）往来款及其他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11,844,185.83 

青岛安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 2,947,529.00 

穆棱市广成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安装费 2,527,852.40 

徐华 安装费 737,720.55 

黄毅 安装费 712,814.87 

河北巨元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材料款 346,995.17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邹县电厂项

目部 
安装费 295,710.00 

陕西送变电工程公司三万线项目部 材料款 280,000.00 

北京百利达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安装费 198,489.40 

河北津西型钢有限公司 材料款 154,563.29 

株州广播电视发展公司 工程款 150,000.00 

山西天宝风电法兰有限公司 材料款 148,286.00 

胶西建筑公司 工程款 134,6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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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青岛伯纳德工贸有限公司 材料款 129,355.67 

任天悦 安装费 120,443.94 

王珠地税所 其他 120,000.00 

郑天进 安装费 117,785.64 

鹤壁市电业局资金结算中心 工程款 112,806.08 

天津禄升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材料款 78,336.00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款 76,914.40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75,000.00 

马金矿 运费 75,000.00 

增城市收费管理办公室 其他 71,097.00 

青岛特纳钢结构有限公司 安装费 69,019.38 

青岛宏益丰经贸有限公司 材料款 64,721.37 

营口市供电公司 工程款 63,548.20 

天津市三泰轻型建筑结构厂 材料款 63,361.80 

上海宝冶建筑技术经营公司 材料款 60,000.00 

王林 运费 59,729.24 

吉林省东方广电科技开发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款 56,000.00 

马鞍山钢铁股份公司 材料款 55,530.40 

邯郸钢铁青岛分公司 材料款 52,846.26 

王珠信用社 股款 50,000.00 

余额低于 5 万元的单位汇总列示 往来款及其他 1,638,084.85 

青岛东方铁塔工程有限公司  小计：  8,662.00 

余额低于 5 万元的单位汇总列示 往来款及其他 8,662.00 

内蒙古同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小计：  128,854.16 

内蒙古盛海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往来款 95,347.19 

余额低于 5 万元的单位汇总列示 往来款及其他 33,506.97 

合    计：  11,981,702.00 

往来款项及其他主要系本公司持有10％股权的被投资单位-青岛安琴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因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向本公司借款，以及部分供应商和劳务提供单位从

本公司预支材料款和劳务款，双方尚未完成结算形成。这些款项将通过收回借款以

及与供应商和劳务提供单位办理结算收回。 

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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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计过程中，我们获取了其他应收款明细表，核查其款项性质，对大额款项

进行抽查，检查了相关原始凭证、账务处理凭证等；对大额其他应收款进行了函证；

检查公司备用金借款和报销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了解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并进行

了控制测试。我们认为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增长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他应收款项

目下的保证金及押金、备用金、代垫款项及其他的形成原因清晰，款项性质划分合

理。 

七、问题 12：你公司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皆计提了坏账准备，请

说明以下内容： 

（1）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应收款的回款情况，并结合你公司

的回款政策说明相关计提是否符合审慎性原则；请你公司会计师就上述事项的合规

性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回款情况  

公司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 2017 年 1-5 月回款 期末余额 2017 年 1-5 月回款 

东方铁塔 722,063,489.76 316,119,695.94 26,910,041.53 117,088.30 

工程公司 51,143,069.08 2,404,455.63 1,369,053.98 491,345.13 

苏州东方 16,335,156.00 8,479,917.42 752,344.39 649,710.39 

泰州永邦   150,075.03  

同盛风电 25,642,391.61 4,464,027.70 267,507.99  

上海建扬   110,000.00  

南京世能 1,447,150.58 1,447,150.58   

四川汇元达 56,178,435.91 56,178,435.91 1,641,743.86 1,423,869.14 

合计 872,809,692.94 389,093,683.18 31,200,766.78 2,682,012.96 

2、公司的回款政策 

（1）钢结构及铁塔产品 

公司钢结构与铁塔产品的客户主要是国家电网及其下属公司，公司与国家电网

及其下属公司签订合同的主要回款政策包括 “1:3:4:1:1”、“1:3:3:2:1”、 “1:3:3:2.5:0.5”

等方式。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后，公司需凭履约保证金等申请预收款，客户于收到

申请手续后的6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10%的预付款；公司开始备料时，凭保函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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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备料款，客户在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后60日内支付30%备料款；公司发货后，于

60日内凭客户签发的验收单、实际到货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合同金额30-40%

的到货款；项目投运后客户于6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10-25%的投运款；剩余5-10%的

货款作为质保金，于项目质保期满后支付。 

公司钢结构及铁塔产品应收账款主要包括部分的到货款、投运款以及质保金。 

（2）建筑安装项目 

公司现有建筑安装项目应收款主要系与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

公检法项目工程的应收账款，该工程按合同约定每期按照实际完工工程量65%收取

工程进度款，等工程完工时，公司根据工程结算审计等资料申请收款，15个工作日

内工程款付至结算价的85%；剩余15%的货款作为质保金，于项目质保期满后支付。 

公司建筑安装项目的应收款主要包括客户尚未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和质保金。 

（3）钾肥 

公司销售钾肥回款方式包括：预收款销售；信用证结算；对于长期客户，在不

超过3个月的期限内回收货款。 

公司钾肥销售的应收款主要包括信用证结算以及长期客户尚在信用期的应收

货款，一般货款的回收不超过3个月。 

3、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单笔余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或单笔余额

100 万元以上的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经单独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应收

款项，其中，关联方的应收款项，按 1%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非关联方的应收款

项，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组合，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外，本公司

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按账龄段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

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分析法确定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本

公司以账龄和关联方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账龄信用风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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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具体

计提比例如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1-2 年(含 2 年) 10% 10% 

2-3 年(含 3 年) 30% 30% 

3-4 年(含 4 年) 50% 50% 

4-5 年(含 5 年) 8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关联方组合 

对于应收关联方的款项，按照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对于单笔余额 1000 万元以下的应收账款或单笔余额 100 万元以下的其他应收

款，存在特别减值迹象的，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4）除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以外的其他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不存在减值的，不计提

坏账准备。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符合行业特点。 

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国家电网等经营状况较好且信誉优良的国有大型

企业，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根据以往应收账款回收情况来看，应收账款的安全

有良好的保障。 

4、2016年12月31日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项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账面余额  872,809,692.94   31,200,766.78  

坏账准备  173,596,242.37   12,266,606.49  

计提所占比例 19.89% 39.32% 

一般情况，发生坏账可能性较大的应收款项为账龄 3 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公司

账龄 3 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和计提的坏账准备比较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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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账龄 3 年以上款项金额 188,416,588.91  12,549,602.61  

坏账准备余额 173,596,242.37 12,266,606.49 

账龄 3 年以上应收款项占坏

账准备比例 
108.54% 102.31% 

公司期末坏账准备金额接近于发生坏账可能性较大账龄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金

额，公司最近几年没有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金额是充足的，

计提政策符合审慎性原则。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检查了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了

比较，公司坏账准备政策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同时我们还复核了公司的账

龄划分，验算了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我们认为，公司的坏账准备政策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符合审慎性原则，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足的，坏账准备的账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八、问题 13：根据报告书，你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7.28 亿元，

期初余额为 5.84 亿元，期末数较期初数有较大的变化且金额较大。请说明你公司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增长的原因，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下的按公允价值计量

的权益工具和按成本计量的权益工具的明细、形成原因、性质以及你公司履行的相

关程序。请你公司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728,145,429.49  728,145,429.49 584,329,985.41  584,329,985.41 

其中：按成本计量 27,410,000.00  27,410,000.00 26,760,000.00  26,760,000.00 

按公允价值计量 700,735,429.49  700,735,429.49 557,569,985.41  557,569,985.41 

合  计 728,145,429.49  728,145,429.49 584,329,985.41  584,329,985.41 

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增长主要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增加。 

2、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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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类 2016-12-31 2015-12-31 

权益工具的成本 492,141,000.00 492,141,000.00 

公允价值 700,735,429.49 557,569,985.41 

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208,594,429.49 65,428,985.41 

已计提减值金额   

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为青岛海仁公司持有的青岛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银行）内资股股份，青岛海仁公司合计持有青岛银行

133,910,000股内资股股份，截止2016年12月31日，青岛银行内资股+H股的股本总数

为4,058,712,749股，本公司持股数量占青岛银行内资股+H股股本总数的3.30％，对

该项投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投资，青岛海仁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

规定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公司第一次取得青岛银行股权系通过收购青岛海仁公司100％股权间接取得，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青岛海仁公司100％股权间接取得青岛银行11,000万股股权的议案；第二次取得青

岛银行股权是青岛海仁公司以现金认购青岛银行新增股份取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青岛银行新发行的2,391万股股份的议案。青岛海

仁公司持有的青岛银行股权投资成本如下： 

项  目 数量（股） 单价（元/股） 金额（元） 

第一次购买成本 110,000,000.00 3.69 406,065,000.00 

第二次购买成本 23,910,000.00 3.60 86,076,000.00 

合  计 133,910,000.00  492,141,000.00 

2015年12月，青岛银行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因此青岛海仁公

司持有的内资股股权由成本模式后续计量改为按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以青

岛银行H股收盘价和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公告的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的金额作为

公允价值的参考值。2015年12 月31 日，青岛银行港股收盘价为港币4.97 元/股，

按当日港币兑换人民币汇率折算后为人民币4.16元/股；2016年12月30日，青岛银行

港股收盘价为港币5.85元/股，按当日港币兑换人民币汇率折算后为人民币5.23元/

股，青岛海仁公司持有的青岛银行权益投资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12 月31 日的

公允价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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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数量（股） 参考单价 金额（元） 数量（股） 参考单价 金额（元） 

青岛银行内资股股权 133,910,000.00 5.23 700,349,300.00 133,910,000.00 4.16 557,065,600.00 

合  计 133,910,000.00 5.23 700,349,300.00 133,910,000.00 4.16 557,065,6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增长的原因是青岛海仁公司持有的

青岛银行股权公允价值由2015年末的4.16元/股上升为5.23元/股，由此导致该项投资

公允价值上升143,165,444.08元。 

3、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被投资单位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在被投资

单位持股

比例 

本期现金红利 
2015-12-31 

本期 

增加 

本期

减少 
2016-12-31 

邹平浦发村镇银行 5,160,000.00   5,160,000.00  3.00% 384,009.99 

上海蓝科建筑减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600,000.00   21,600,000.00  9.68%  

青岛安琴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650,000.00  650,000.00  10.00%  

合  计 26,760,000.00 650,000.00  27,410,000.00  22.68% 384,009.99 

公司对以上三项投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这些投资不具有活跃

市场，因此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采用成

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1）邹平浦发村镇银行 

公司持有邹平浦发村镇银行4,500,000股股份，占邹平浦发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的

3％，该股权的取得方式为本公司认购邹平浦发村镇银行股权，取得成本为

5,160,000.00元，投资取得时间分别为2010年2月和2011年12月。 

（2）上海蓝科建筑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上海蓝科建筑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0,000股股份，占上海蓝科建

筑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的9.68%，该股权的取得方式为认购上海蓝科建筑减

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取得成本为21,600,000.00元，取得时间为2013年9

月。该项投资经2013年9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3）青岛安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安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3,000,000元，其中本公司认缴金额为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JONTEN CPAS  LLP                          

- 27 - 

7,3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0％，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缴出资650,000

元。 

以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增长的原因是本期新增对

青岛安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金额为650,000.00元。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查阅了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

议、投资协议，检查了原始单据和相关会计处理。 

对于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我们对该项投

资是否满足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进行了谨慎判断，查询了其他国内上市公

司持有的同类投资的后续计量模式，并与东方铁塔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比较；（2）

分别登陆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查询青岛银行港股期末收

盘价和人民币对港币汇率中间价，对公允价值参考值进行复核和重新计算，对公允

价值变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检查；（3）对青岛海仁公司收到的青岛银行分红的原

始凭证和会计处理进行了检查。 

对以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我们获取了被投资单

位的财务报表，与公司管理层讨论本公司持有投资是否不存在减值状况；（2）对

收到的邹平浦发村镇银行分红的原始凭证和会计处理进行了检查。 

通过以上检查，我们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增长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形成过程清晰、后续计量模式选择恰当，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投资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九、问题 14：根据年度报告，你公司固定资产中有部分厂房车间未办妥产权证

书，涉及账面价值 1.58 亿元。请补充说明该部分厂房车间的形成原因；上述厂房未

取得产权证书的原因以及办理进度；如未按时取得相应产权证书，上述瑕疵是否将

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构成重大障碍。请你公司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 

项   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 

永邦 1#车间 44,183,826.95 正在办理中 

西厂区车间 114,683,702.43 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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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58,867,529.38  

2、公司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形成原因 

永邦1#车间系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泰州永邦公司增资建设形成，该

车间建设是在针对苏州生产基地面临搬迁问题为不耽误公司正常生产而新建的生

产车间；公司西厂区车间系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输变电角钢塔与单管杆扩

产项目的生产厂房，该车间建设主要为满足公司扩大角钢塔和单管杆的产能。 

3、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办理进度及影响 

上述两车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泰州永邦公司在报告日前已向相关部门提交资

料办理产权证书，其中西厂区车间产权证书已于2017年5月办妥，永邦1#车间产权

证书预计于2017年12月31日前能够办理完成。目前两车间已相继投入使用，生产经

营正常，产权证书的获得时间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产生重大影响。 

会计师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通过对固定资产的审计和募集资金的审核关注到了公司尚

未获得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情况，我们现场查看了两车间的生产经营情况，询问并

关注了产权证书的办理过程，我们认为，公司两车间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产权证书

的办理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产权证书能否按时取得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产生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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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青岛东方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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